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82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99年3月1日（星期一）
地點：本會610會議室

出席：蔡勳雄        尹啟銘         范良銹            彭淮南（楊金龍代）           李述德   
施顏祥（林聖忠代）           毛治國   
陳武雄                       林中森  
石素梅                       王如玄（李來希代）  
陳  冲（蔡宗榮代）           胡仲英 單驥 黃萬翔   
一、本會第1381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政府重大公共建設計畫預算先期作業之研究」一案，報請  公鑒。
結論：

(一)洽悉。

(二)為配合國建計畫目標，提高經濟成長率及就業率，請財主單位深入探討未來各年度政府各類資源之預算配置。

(三)固定資本形成與經濟成長密不可分，固定資本形成繫於民間投資及公共投資，值此政府財政困難之際，除應採加值減費做法，積極鼓勵民間投資外，亦應強化政府公共建設先期規劃與投資效率，避免計畫執行展延，本報告可立即推動之建議，請各部會配合辦理，經建會將據以作為辦理年度公共建設先期作業審議之準據。

(四)政府公共建設計畫之推動應落實事前、事中及事後評估制度。事前評估則與各部會研提之計畫或修正計畫內容之完整性、妥適性息息相關，請各部會撰提或修正計畫時，能落實本研究各項建議，俾能順利完成計畫審議及先期作業之審議。
(五)100年度公共建設計畫先期作業審議時，宜考慮庶民經濟方案推動目標，提出均衡地方發展建設計畫，請經建會邀請各部會研商編列適當預算，以符實際需求。

(六)請參考委員意見修正報告內容後，作為未來公共建設計畫審議及先期作業審議之重要參據。

三、行政院交議，法務部陳報「法務部所屬機關辦公廳舍公共建設專案先期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可減緩法務部所屬機關部分廳舍老舊窳陋及辦公空間擁擠問題，並具活化公有土地及增進法務機關行政效率等效益，原則同意。

(二)本案所需經費因法務部考量物價指數及個案計畫面積調整等因素，本次提報經費需求自民國100年至106年計約111億元，原則同意暫匡列，惟實際經費需求，仍須視報院核定各個案計畫之經費覈實編列。

(三)本案計陳報12項個案計畫，其中尚有10項未奉院核定，請法務部通盤檢討其面積需求與效益後循行政程序賡續陳報；其辦公廳舍面積若有特殊需求者，其基準表應先行報院核定。

(四)請法務部會同財政部評估都市更新案分回之國有房舍作為本案所需廳舍使用之可行性，並考量相關廳舍合併規劃使用或將多餘容積處分收益納入財務計畫，以及規劃本案所騰空舊有廳舍及土地之加值統籌運用方式，並將其處分之收益挹注於本計畫經費，藉以提升本計畫之自償率。

(五)請法務部於2年內積極提出資產活化之規劃，並針對102年以後之預算需求，規劃依預算法第4條建立資本計畫基金辦理之可行性。

四、行政院交議，內政部陳報「『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A7站區開發案興辦事業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為落實「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並配合機場捷運系統開發建設，促進產業及就業機會並提高捷運之運量，提供北部都會地區平價住宅，原則同意內政部所提報「機場捷運林口A7站區周邊土地開發」案，請內政部確實掌握預定時程積極辦理，並請相關部會及桃園縣政府配合推動，確實於99年第3季辦理預標售產專用地，務期達成102年底前完成產業專用區之開發建設及興建平價住宅之目標。

(二)本案之財務計畫經內政部分析具開發效益且能完全自償，惟仍應朝引進民間資金方式辦理，以減少政府之財務壓力，請內政部洽經濟部先行掌控日後產業專用區潛在進駐廠商之市場需求，預作資格標招標文件，並進行未來標售作業之規劃。另對本案未來水電供給等應預為籌劃。

(三)本計畫採先行區段徵收與都市計畫變更併行方式辦理，都市計畫期程除應儘速完成外，相關定樁、測量及放樣等工作可預先辦理，以利後續區段徵收相關作業之進行。

五、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改善庶民生活行動方案』促進東北角海岸地區土地利用暨景觀風貌改善興辦事業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計畫可解決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內景觀保護區私有土地長期受都市計畫限制無法利用之民怨，且其財務計畫經交通部分析可透過區段徵收方式達成多重開發效益且能完全自償，同時更能有效維護海岸景觀，本案原則同意。請交通部依預定時程辦理，相關作業請各部會及臺北縣政府務必積極配合推動。

(二)本計畫之區位、規模及計畫使用內容未來可由交通部從地點的適宜性、財務的平衡性、市場的可行性等3項原則，配合進行彈性調整；財源籌措部分可由交通部「觀光發展基金」來調度，朝引進民間資金方式辦理，以利加速帶動觀光產業發展及降低政府資金周轉負擔；初期若有必要，請主計處研議由公務預算挹注基金周轉。

(三)本計畫旅館區土地預標售是整體計畫可行性的成敗關鍵，請交通部先行評估日後旅館區之潛在市場需求，進行土地標售及招商作業之規劃，將來並可配合土地標售情形檢討修正本計畫。

(四)本案同意採先行區段徵收與都市計畫變更併行方式辦理，請內政部儘速於今年8月底前完成都市計畫檢討作業，相關測量、定樁及放樣等工作亦應預先辦理，以利後續區段徵收作業之進行。

(五)由於本案整體開發地區面積高達400餘公頃，請內政部在都市計畫變更計畫書中務必明確規定新開發社區之景觀及都市設計管制事項，另對舊社區住宅都市更新低利貸款予以規劃推動，以維護東北角海岸風景區之景觀風貌。同時，請交通部就政府收回之景觀保護區提出「景觀與環境維護管理計畫」；並同步規劃推動降低通過性砂石車流量之可行計畫。

 (散會：下午5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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